
雲林縣褒忠鄉公所補助機關學校、民間團體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7年 05 月 15 日簽呈訂定並自中華民國 97年 05 月 23 日實施 

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23 日簽呈修正並自中華民國 105年 07 月 01 日實施 

一、依據 

    本要點依據「雲林縣政府一般性補助款及縣庫自籌款對鄉鎮市公所、機關

學校及民間團體補（捐）助原則」、「雲林縣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雲林縣政府補助社會福利經費審查及考核

作業程序」訂定。 

二、制定目的： 

針對本所對各機關學校、立案之民間團體制定補助標準及作業程序，以提昇

補助業務效益，有效配置本所有限資源。 

三、補助對象： 

本鄉轄內機關學校及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且會務正常運作之社會團體。 

四、補助標準： 

（一）一般性活動以每一年度金額不超過二萬元為原則。 

（二）不予補助項目如下： 

1. 各項紀念品、摸彩品、禮品。 

2. 辦理活動之服裝費(租用除外)、工作人員津貼及人事費。 

3. 會員通訊、期刊、旅遊活動、自強活動、觀摩活動、烤肉、會餐等聯

誼性質活動及各項出國考察等性質活動。 

4. 凡申請本所其它課室經費補助者不再予以補助。 

    惟有特殊情形（如配合本所施政計畫或因特殊、急迫性等緊急事件發生所

需之補助），應敘明具體原因專案簽奉鄉長核淮後辦理，不受本要點補助金

額之限制。 

五、申請時間： 

申請單位應於活動辦理前檢附申請表、計畫書等文件向本所提出申請。 

六、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一）申請補助函。 

（二）申請表、計畫書（如附件一）。 

（三）經費概算表。 

七、審核： 

本所依申請單位所送資料進行審核，簽核後函復申請單位。 

八、執行及核銷： 
























